
博 湖 县 财 局

文 件

博财社〔2023〕28 号

关于提前下达 2024 年中央财政困难群众救

助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

博湖县民政局：

为做好困难群众救助工作，提高预算完整性，加快执行

进度， 根据《关于提前下达 2024 年中央财政困难群众救助

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新财社〔2023〕219 号)精神， 现

提前下达你单位中央财政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 2024 年提

前下达部分 397 万元（见附件 1），并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 此次下达的中央财政补助资金预算，统筹用于低

保、特困人员救助供养、临时救助、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含

农村留守儿童、 困境儿童、流浪乞讨儿童的应急处置、救



助帮扶、监护支持、精神关爱等未成年人社会保护支出）、

孤儿（含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生活困难家庭中的和纳入特

困人员救助供养范围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支

出。该项收入列 2024 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1100248 社会

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支出列“208 社

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必须按照实际支出内容将功能科目细

化至项级，并在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内对自治区下达的项级

科目进行调整。待 2024 年预算年度开始后，按程序拨付使

用。

二、此次下达的补助资金列入直达资金管理，直达资金

标识为“01 中央直达资金”，此标识必须贯穿资金分配、拨

付、使用等整个环节，且保持不变。

三、请专款专用，按照《财政部关于提前通知转移支付

指标有关问题的通知》（财预〔2010〕409 号）等文件要求，

做好预算编制、指标安排等相关工作。

四、各单位要认真落实中央和自治州绩效管理工作部

署，强化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绩效管理，健全绩效管理制

度,加强绩效管理责任约束，及时分解区域绩效目标，做好绩

效目标完成情况、效益与预期目标偏差情况等进行跟踪监

控，切实做到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

附件： 1.2024 年中央财政提前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补助巴州

资金分配表

2.2024 年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3 年 12 月 23 日

博湖县财政局 2023 年 12 月 23 日印发



附件 1：

2024 年中央提前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分配表

单位：万元

地县(单位） 提前下达预算

巴州 10489

博湖县 397



附件 2：

项 目 支 出 绩 效 目 标 表

(2024 年)

预算单位 博湖县民政局

项目名称 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项目

项目

负责

人

安波

项目资金（万元） 年度预算总额： 397
其中：财

政拨款
397

其他

资金：
0.00

项目总体目标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国务院令第 649号)、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建立临时救助制度的通知》、

《关于提高全区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保障标准的通知》（新民发【2022】40号）文件精神开展

以下工作。

1.城乡低保 1147 人，规范城乡低保政策实施，合理确定保障标准，使低保对象基本生活得到有效

保障。

2.特困人救助 98人，统筹城乡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工作，合理确定保障标准。

3.临时救助 195 人，规范实施临时救助政策，实现及时高效、救急解难。

4.为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提供临时食宿、疾病救治、协助返回等救助，并妥善安置返乡受助人

员。

5.对流浪未成年人提供特殊优先保护及教育等专业服务，确保其健康成长。

6.对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等存在流浪风险的未成年人以及流浪乞讨儿童开展家庭监护评估、

监护支持、精神关爱等工作，为其提供临时照料、医疗救治、心理疏导、行为矫治、社会融入、家

庭关系调试、法律援助等专业服务，从源头上预防未成年人外出流浪。

7.孤儿基本保障 39 人，引导地方提高孤儿生活保障水平，孤儿生活保障政策规范高效实施，使孤

儿、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生活基本得到保障。

8.积极为走失、务工不着、家庭暴力受害者等离家在外的临时遇困人员提供救助。

通过发放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孤儿基本生活保障、特困救助供养、临时救助及流浪乞讨救助资金，

使困难群众生活水平情况有所提升。

7.引导地方提高孤儿生活保障水平，孤儿生活保障政策规范高效实施，使孤儿、艾滋病病毒感染

儿童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生活基本得到保障。

8.积极为走失、务工不着、家庭暴力受害者等离家在外的临时遇困人员提供救助。

通过发放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孤儿基本生活保障、特困救助供养、临时救助及流浪乞讨救助资金，

使困难群众生活水平情况有所提升。

一级指标
二级指

标
三级指标

指标

值

指标值

设置依

据

上年

完成

值

指标

分值

权重

指标赋分规则 佐证资料

产出指标
数量指

标
城乡低保人数

>=1147

人
计划标准 - 2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成本指标

质量指

标

特困救助人数 >=98人计划标准 - 2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孤儿基本生活保障人数 >=39人计划标准 - 2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临时救助人数
>=195

人
计划标准 - 2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城乡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标准
不低于

上年
计划标准 - 3 直接赋分 工作资料

时效指

标

临时救助水平
临时救

助水平
计划标准 - 3 直接赋分 工作资料

建立社会救助家庭居民经济状

况核对机制的县（市）比例
>=92% 计划标准 - 3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孤儿、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事

实无人抚养儿童认定准确率
>=90% 计划标准 - 2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城乡居民低保保障率
应保尽

保
计划标准 - 3 直接赋分 工作资料

特困供养保障率
应保尽

保
计划标准 - 2 直接赋分 工作资料

孤儿、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生

活困难家庭中的和纳入特困人

员救助供养范围的事实无人抚

养儿童纳入保障范围率

>=90% 计划标准 - 2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求助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率 >=95% 计划标准 - 2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患病孤残儿童救助率 >=90% 计划标准 - 2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低保资金社会化发放率 >=90% 计划标准 - 3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和孤儿

基本生活费按时发放率
>=90% 计划标准 - 3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经济成

本指标

向本行政区域县级以上各级财

政部门下达中央财政困难群众

救助补助资金

收到补

助资金

后 30

日内

计划标准 - 2 直接赋分 工作资料

流浪乞讨人员求助要求当天登

记救助率
>=90% 计划标准 - 2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城乡低保救助资金
<=311

万元
计划标准 - 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效益指标
社会效

益指标

特困救助资金
<=69万

元
计划标准 - 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临时救助资金
<=25万

元
计划标准 - 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孤儿基本生活保障资金
<=12万

元
计划标准 - 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困难群众生活水平情况
有所提

升
计划标准 - 4 按评判等级赋分 工作资料



满意度指

标

满意度

指标

为走失、务工不着、家庭暴力受

害者等离家在外的临时遇困人

员提供救助服务率

>=95% 计划标准 - 3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帮助查明身份滞留流浪乞讨人

员返乡情况
>=95% 计划标准 - 3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和孤儿

基本生活保障制度

进一步

完善
计划标准 - 4 按评判等级赋分 工作资料

城乡低保标准
稳步提

高
计划标准 - 3 按评判等级赋分 工作资料

政策知晓率 >=90% 计划标准 - 3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救助对象对社会救助实施的满

意度
>=90% 计划标准 - 10 满意度赋分 工作资料


